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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文件

信办字[2024]11号

中国地质大学（武汉）

信息系统登记与运行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落实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 （

地大校办发〔2022〕53号）和《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 （

地大校办发〔2022〕54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加强学校信息系统全生命周

期管理，提高信息系统的使用效率，保障信息系统运行和维护过程中

的安全，制订本细则。

第二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学校信息系统的登记管理、年

审、安全检查和运行效果评估等，负责公共服务系统的运行维护、日

常监测、巡检及管理，各二级单位负责本单位业务系统的运行维护、

日常监测、巡检及管理。

第三条 信息系统登记与运行遵循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先登记后上线原则：指在信息系统部署前，须先完成系统

基本信息登记，未登记的系统不予分配IT资源，不支持系统上线。

（二）信息变更及时性原则：信息系统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，须

及时修改登记信息，确保系统安全和资源的有效利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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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最小权限原则：指在保证信息系统运行正常的前提下，只

能授予管理员和用户必要的权限。

（四）最简服务原则：指在保证信息系统运行正常的前提下，关

闭其它无关的系统服务和网络服务。

第二章 系统分类与编号

第四条 根据学校信息系统建设情况，参照教育部《教育行业

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定级工作指南》，学校信息系统分为教学类、

科研类、管理服务类。

第五条 为实现信息系统的唯一识别，对登记的系统进行编号

管理，作为系统识别的唯一标识，无编号的系统按未登记处理。

第三章 系统登记、变更与年审

第六条 新建信息系统由系统管理员填报信息系统登记申请，

按信息系统分类标准确定系统类型，明确系统名称、运维人员等系统

基本信息。系统管理员由系统所属单位指定，负责该系统的全生命周

期管理，对所提供的信息内容合法合规性负责。

第七条 信息系统建设应严格遵照学校《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

作管理办法》《信息系统建设与运行管理办法》《信息化项目管理实

施细则》等有关规定执行。新建信息系统登记时需选择所属项目并分

配登记编号，其中项目信息来源于学校信息化项目库，系统登记编号

为自动分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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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信息系统使用过程中发生变化，系统管理员或网信员

须及时填报信息系统变更申请。受理信息系统登记、变更申请时，信

息化工作办公室应当对信息系统的登记、变更情况进行审核，及时完

成登记或通知登记单位予以纠正并重新登记。

第九条 信息系统实行年审制度，由系统管理员或网信员在系

统年审平台上查阅并核实本人或本单位登记的信息系统信息。若登记

信息准确，则确认完成年审；若登记信息不准确，则针对错误信息前

往相应的服务申请变更、停用、终止或联系相应的IT资源管理人员处

理，处理完成后再次前往年审平台确认完成年审。

第四章 系统部署与上线

第十条 登记成功的信息系统信息将作为IT资源或服务申请的

基础数据、系统建设项目验收的重要材料以及系统年审、安全检查和

评估的主要依据。如需申请IT资源或服务（如云主机、域名、外网访

问、统一身份认证对接、统一通信平台对接等），需在系统登记成功

后填写相应的IT资源申请服务。

第十一条 信息系统原则上部署到学校提供的公共服务平台上。

系统上线运行前需符合学校相关信息化标准和技术要求，满足学校数

据交换、数据共享及安全的要求。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将按照学校网络

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有关管理办法的规定对系统进行安全检查，对于安

全检查不符合学校规定要求的信息系统必须整改，符合要求方可上线

正式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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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系统维护、监测与评估

第十二条 系统所属单位必须指定系统管理员负责系统的全生

命周期管理，制定工作制度，建立工作机制，确保运行维护工作的持

续性和有效性，做好运行维护、日常监测、巡检及管理。

第十三条 系统管理员需按国家、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各级管

理规定管理信息系统，配合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完成系统安全等保定级，

接受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定期开展的安全技术检测、系统年审、运行监

测和评估等。

第十四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对学校信息系统进行安全检测和

运行监测。如发现已登记的信息系统存在问题或存在未登记的信息系

统时，应及时向系统所属单位通报。

第十五条 系统所属单位应按信息化工作办公室通报要求，限

期对系统做相应的补充或改正，对发现的安全漏洞及时整改，避免出

现网络安全事件，逾期不改或改正不合格的，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有权

断开其网络连接。

第十六条 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定期组织信息系统运行效果评估，

评估结果作为二级单位信息系统建设及IT资源分配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第六章 系统停用与终止

第十七条 信息系统停用或终止运行时，系统所属单位应向信

息化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请，填报信息系统停用/终止申请，在处理好

历史数据，做好数据留存归档后方可停用或终止系统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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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系统终止运行时需同步关停信息系统的互联网访问服

务，终止运行三个月后，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可合理处置信息系统所用

的 IP 地址、域名、计算、存储等IT资源。等保定级为二级及以上系

统，须同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理撤销系统的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备案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十九条 本细则适用于本地化部署的各类教学、科研、管理

及服务的业务系统和公共服务系统等。

第二十条 本细则由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

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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